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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颁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 号, “110 号文”)以及《关于在上海市开

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1]111 号, “111 号文”)后, 在试点纳税人、非试点纳税人、各中

介机构纷纷对相关文件进行解读1的同时,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

务局也通过开辟纳税专栏、进行纳税辅导、公布问答等方式进行实

务指导。值得注意的是, 近一个多月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和上海市税

务局又陆续颁布了几个重要的规范性文件, 明确了“营改增”110 号

文、111 号文的细节问题和具体操作。 
 

主要税务文件和说明 
 

 《关于本市贯彻落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文件的意见》(沪国税货[2011]45 号, 上海市国家

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1 年 11 月 24 日颁布, 以下简

称“45 号文”) 

 
 《关于上海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65 号, 国

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12 月 2 日颁布, 以下简称“65 号公告”) 

 
 《关于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有关问题的说明》(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

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公布,2 以下简

称“有关问题说明”)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资格认定及相关管理事

项的公告》(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1]3 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1 年 12

月 19 日颁布, 以下简称“3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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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具体操作事项的公告(上海市国

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1]4 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1 年 12

月 19 日颁布, 以下简称“4 号公告”) 

 
主要进展 

 
 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所涉及之现代服务业范围 

 
45 号文进一步重申,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上海市纳税人提供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

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

形动产租赁服务和鉴证咨询服务的, 将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而有关问题说明就试点行业范围进一

步澄清, 暂不包括建筑业、邮电通信业、销售不动产等行业, 以及餐饮、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 

 
 进一步明确“特定应税服务”范围 

 
针对 111 号文件附件一《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十五条

提及的“特定应税服务”, 有关问题说明明确, 在上海市试点期间, 提供轮客渡、公交客运、轨道交通、

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进一步明确一般纳税人的界定 

 
65 号公告、3 号公告以及有关问题说明对于试点地区一般纳税人的认定进行进一步明确如下:  

 
－ “应税服务年销售额”, 是指试点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的经营期内, 提供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累计不含税销售额, 含免税、减税销售额。 
 

－ 已经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并兼有应税服务的纳税人, 以及 2011 年年审合格的原公路、内河货

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无论年销售额是否超过 500 万元), 均应确认为一般纳税人。 
 

－ 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以及新开业的试点纳税人, 会计核算健全, 能够提供准确

税务资料的,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 试点纳税人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后不实行辅导期管理, 仅在发生增值税偷税、骗取退税和虚

开增值税扣税凭证等行为的,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对其实行不少于 6 个月的纳税辅导期管理。 

 
 进一步明确试点纳税人抵扣项一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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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说明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项目作了列示, 即,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扣除进

项税额的项目主要是购进原材料、燃料、机器设备等货物以及接受的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当然该

等抵扣项目还要提供相应的法定凭证。作为现行缴纳营业税的试点纳税人, 该规定具有一定参考意

义, 但是还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进一步明确过渡政策的操作 

 
4 号公告对于 111 号文有关的减免税过渡优惠政策的操作意见进行了明确, 并以附件形式公开了增

值税应税服务优惠政策申请目录, 试点纳税人应当参照该等目录在 2012 年 1 月 10 日前提供相关资

料申请备案或者审批(原营业税减免项目有效截止日期在 2012 年 1 月后的除外)。 

 
 澄清“营改增”可能带来部分企业增加税负 

 
45 号文明确, “营改增”的重要目的在于有利于减少重复征税, 使市场细分和分工协作不受税制影响; 

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完整和延伸增值税抵扣链条, 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有利于建立覆盖货物和

劳务领域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 全面改善我国的出口税收环境。总体而言, 这项结构性改革的确

能够带来“减税效果”, 但是 45 号文同时强调, 试点也可能给部分企业增加税负。对此, 有关问题说

明提及, 将综合考虑试点行业和企业的不同情况, 积极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 以利于上海

市“营改增”改革试点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实施。对此, 我们建议相关行业试点企业积极予以关注。 
 

“营改增”改革试点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对于本次略显仓促的改革试点, 还有更多问题有待

明确和深入探讨。比如, 服务贸易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制度的具体办法仍待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进一

步明确。可以预见的是, 在上海开展试点后, “营改增”可能被尽快推广到其他城市, 我们再次建议企业结

合自身发展, 从长远利益考虑企业架构和供应链的调整。我们将进一步关注后续的改革进展, 并通过发表

有关文章和举办相关讲座等形式继续分享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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